
永嘉县林福至青田交界配套道路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永嘉县林福至青田交界配套道路工程已由永嘉县发展和改革局以永发改审〔2022〕105号文批准建设，施工图设计已由永嘉

县交通运输局（批准机关名称）以浙温永交许〔2022〕29号文（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项目业主为永嘉县桥头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建设资

金来自自筹，资金已落实。招标人为永嘉县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心，招标代理机构为杭州启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

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实行资格后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永嘉县林福至青田交界配套道路工程项目起点K17+800，位于林福村，接330国道永嘉桥下至桥头段改建工程建设终点，沿现状老路布线至

闹水坑脚后，路线偏向北侧，以隧道形式通过野山，从兴福寺后方山中布线，隧道出洞后在白沙村南侧以高架形式经过，之后布设隧道与青田

段相接，终点桩号K21+818.515。路线全长约4.018公里，全线设置主线共设桥梁4座，其中大桥971.4m/3座、中桥35.5m/1座；隧道1835.9m/2座。

本项目主线采用《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中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设计速度为80公里/小时（K17+800~K18+920老路

利用路段采用 60km/h设计速度），路基宽度 24.5米（K17+800~K18+108.5老路利用路段路基宽度23.5m，K18+108.5~K18+920老路利用路段路

基宽度22.75m）。桥涵设计汽车荷载等级为公路I级，设计洪水频率采用1/50。

本项目总投资约6.35亿元，其中建安费约4.55亿元。

2.2 本次施工招标设1个标段，即第1标段。

第1标段主要工作内容为：永嘉县林福至青田交界配套道路工程路线范围内的路基、路面、桥涵、隧道、隧道机电、交通安全设施、绿化及

环保工程等的施工完成、隧道机电试运行、缺陷责任期缺陷修复及保修期保修责任。

2.3 计划工期：

2.3.1施工工期：36个月（或1095日历天），自监理人签发开工令中注明的时间开始计算工期；

2.3.2机电工程试运行期：6个月，自监理人签发的机械完工证书中注明的时间开始计算；

2.3.3缺陷责任期：主体工程（绿化、机电工程除外）：自实际交工日期（交工证书颁发之日）起计算24个月；绿化工程：保活期自实际完

工初验合格之日起计算12个月，保活期期满后进行交工验收；缺陷责任期自实际交工日期（交工证书颁发之日）起计算12个月；

机电工程：自实际交工日期（交工证书颁发之日）起计算12个月；

2.3.4 保修期：主体工程（绿化、机电工程除外）：同缺陷责任期。绿化工程：同缺陷责任期。机电工程：自实际交工日期（交工证书颁发

之日）起计算24个月（其中光源的保修期为60个月）。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公路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投标人须知附录3中规定的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

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投标人应进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Http://glxy.mot.gov.cn)”中的公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和资质

与该名录中的相应企业名称和资质完全一致。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含法定代表人控股）、管理关

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的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3.4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3.5其他要求：无。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本工程实行资格后审，不进行现场报名，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公告发布日至投标截止时间前，在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永嘉县分网

上下载招标文件（包括图纸资料等）（未在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平台新系统注册及未领取 CA 锁的单位，请参照《新系统企业库入库及 C

A 证书办理流程》，到温州市行政审批与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管理中心办理，详见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办事指南”网址http://ggzy.wzzbtb.com/wzcm

s/jsxmjyl/2355.htm，CA 锁办理请参照《新系统企业库入库及 CA证书办理流程》）。

4.2 投标人可在报名规定的时间内通过 CA 锁在“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永嘉县分网（http://ggzyjyeweb.wenzhou.gov.cn/col/col1229678382/index.

html”下载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平台技术支持电话：057757759260。

4.3 本项目招标文件的质疑、澄清、修改、补充等内容在“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永嘉县分网（http://ggzyjyeweb.wenzhou.gov.cn/col/col1229678

382/index.html上发布，各投标人自行关注。

4.4 本项目采用电子招投标的模式，投标文件的制作应采用随本招标公告一同发布的投标文件制作软件制作。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余同）见时间安排表，本工程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的模式，所有投标文件采用电子格式由各

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自行在“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永嘉县分中心”选择“用户登录”“选择相应报名上传文件”栏目进行上传。

5.2 投标文件逾期或者未按要求递交投标保证金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3 招标人不组织工程现场踏勘，不召开投标预备会。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和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永嘉县分网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

：

永嘉县政府投资项目建

设中心

招标代理： 杭州启信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地 址

：

永嘉县上塘镇永建路26

7号

地 址：
杭州市上城区平安金融

中心B座

联系人

：

吴先生 联系人： 高女士

电 话

：

057767028030 电 话： 15968806182、0571836

92092

电子邮

件：

mfoxw@foxmail.com 电子邮件： 449357336@qq.com

日 期

：

2022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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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应进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Http://glxy.mot.gov.cn)”中的公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和资质

与该名录中的相应企业名称和资质完全一致。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含法定代表人控股）、管理关

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的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3.4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3.5其他要求：无。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本工程实行资格后审，不进行现场报名，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公告发布日至投标截止时间前，在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永嘉县分网

上下载招标文件（包括图纸资料等）（未在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平台新系统注册及未领取 CA 锁的单位，请参照《新系统企业库入库及 C

A 证书办理流程》，到温州市行政审批与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管理中心办理，详见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办事指南”网址http://ggzy.wzzbtb.com/wzcm

s/jsxmjyl/2355.htm，CA 锁办理请参照《新系统企业库入库及 CA证书办理流程》）。

4.2 投标人可在报名规定的时间内通过 CA 锁在“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永嘉县分网（http://ggzyjyeweb.wenzhou.gov.cn/col/col1229678382/index.

html”下载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平台技术支持电话：057757759260。

4.3 本项目招标文件的质疑、澄清、修改、补充等内容在“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永嘉县分网（http://ggzyjyeweb.wenzhou.gov.cn/col/col1229678

382/index.html上发布，各投标人自行关注。

4.4 本项目采用电子招投标的模式，投标文件的制作应采用随本招标公告一同发布的投标文件制作软件制作。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余同）见时间安排表，本工程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的模式，所有投标文件采用电子格式由各

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自行在“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永嘉县分中心”选择“用户登录”“选择相应报名上传文件”栏目进行上传。

5.2 投标文件逾期或者未按要求递交投标保证金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3 招标人不组织工程现场踏勘，不召开投标预备会。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和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永嘉县分网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

：

永嘉县政府投资项目建

设中心

招标代理： 杭州启信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地 址

：

永嘉县上塘镇永建路26

7号

地 址：
杭州市上城区平安金融

中心B座

联系人

：

吴先生 联系人： 高女士

电 话

：

057767028030 电 话： 15968806182、0571836

92092

电子邮

件：

mfoxw@foxmail.com 电子邮件： 449357336@qq.com

日 期

：

2022年12月8日



永嘉县林福至青田交界配套道路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永嘉县林福至青田交界配套道路工程已由永嘉县发展和改革局以永发改审〔2022〕105号文批准建设，施工图设计已由永嘉

县交通运输局（批准机关名称）以浙温永交许〔2022〕29号文（批文名称及编号）批准，项目业主为永嘉县桥头镇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建设资

金来自自筹，资金已落实。招标人为永嘉县政府投资项目建设中心，招标代理机构为杭州启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

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实行资格后审。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永嘉县林福至青田交界配套道路工程项目起点K17+800，位于林福村，接330国道永嘉桥下至桥头段改建工程建设终点，沿现状老路布线至

闹水坑脚后，路线偏向北侧，以隧道形式通过野山，从兴福寺后方山中布线，隧道出洞后在白沙村南侧以高架形式经过，之后布设隧道与青田

段相接，终点桩号K21+818.515。路线全长约4.018公里，全线设置主线共设桥梁4座，其中大桥971.4m/3座、中桥35.5m/1座；隧道1835.9m/2座。

本项目主线采用《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中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设计，设计速度为80公里/小时（K17+800~K18+920老路

利用路段采用 60km/h设计速度），路基宽度 24.5米（K17+800~K18+108.5老路利用路段路基宽度23.5m，K18+108.5~K18+920老路利用路段路

基宽度22.75m）。桥涵设计汽车荷载等级为公路I级，设计洪水频率采用1/50。

本项目总投资约6.35亿元，其中建安费约4.55亿元。

2.2 本次施工招标设1个标段，即第1标段。

第1标段主要工作内容为：永嘉县林福至青田交界配套道路工程路线范围内的路基、路面、桥涵、隧道、隧道机电、交通安全设施、绿化及

环保工程等的施工完成、隧道机电试运行、缺陷责任期缺陷修复及保修期保修责任。

2.3 计划工期：

2.3.1施工工期：36个月（或1095日历天），自监理人签发开工令中注明的时间开始计算工期；

2.3.2机电工程试运行期：6个月，自监理人签发的机械完工证书中注明的时间开始计算；

2.3.3缺陷责任期：主体工程（绿化、机电工程除外）：自实际交工日期（交工证书颁发之日）起计算24个月；绿化工程：保活期自实际完

工初验合格之日起计算12个月，保活期期满后进行交工验收；缺陷责任期自实际交工日期（交工证书颁发之日）起计算12个月；

机电工程：自实际交工日期（交工证书颁发之日）起计算12个月；

2.3.4 保修期：主体工程（绿化、机电工程除外）：同缺陷责任期。绿化工程：同缺陷责任期。机电工程：自实际交工日期（交工证书颁发

之日）起计算24个月（其中光源的保修期为60个月）。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公路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投标人须知附录3中规定的业绩，并在人员、设备、资

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投标人应进入交通运输部“全国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Http://glxy.mot.gov.cn)”中的公路工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且投标人名称和资质

与该名录中的相应企业名称和资质完全一致。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含法定代表人控股）、管理关

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的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3.4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3.5其他要求：无。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本工程实行资格后审，不进行现场报名，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公告发布日至投标截止时间前，在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永嘉县分网

上下载招标文件（包括图纸资料等）（未在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平台新系统注册及未领取 CA 锁的单位，请参照《新系统企业库入库及 C

A 证书办理流程》，到温州市行政审批与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管理中心办理，详见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办事指南”网址http://ggzy.wzzbtb.com/wzcm

s/jsxmjyl/2355.htm，CA 锁办理请参照《新系统企业库入库及 CA证书办理流程》）。

4.2 投标人可在报名规定的时间内通过 CA 锁在“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永嘉县分网（http://ggzyjyeweb.wenzhou.gov.cn/col/col1229678382/index.

html”下载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平台技术支持电话：057757759260。

4.3 本项目招标文件的质疑、澄清、修改、补充等内容在“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永嘉县分网（http://ggzyjyeweb.wenzhou.gov.cn/col/col1229678

382/index.html上发布，各投标人自行关注。

4.4 本项目采用电子招投标的模式，投标文件的制作应采用随本招标公告一同发布的投标文件制作软件制作。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余同）见时间安排表，本工程采用远程不见面开标的模式，所有投标文件采用电子格式由各

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自行在“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永嘉县分中心”选择“用户登录”“选择相应报名上传文件”栏目进行上传。

5.2 投标文件逾期或者未按要求递交投标保证金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3 招标人不组织工程现场踏勘，不召开投标预备会。

6．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和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网永嘉县分网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

：

永嘉县政府投资项目建

设中心

招标代理： 杭州启信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地 址

：

永嘉县上塘镇永建路26

7号

地 址：
杭州市上城区平安金融

中心B座

联系人

：

吴先生 联系人： 高女士

电 话

：

057767028030 电 话： 15968806182、0571836

92092

电子邮

件：

mfoxw@foxmail.com 电子邮件： 449357336@qq.com

日 期

：

2022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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